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 ,

作为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公司

”
或

“
西藏天路

”)的

独立董事,我们本着为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,对公司 ⒛19年

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仔细检查,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:

报告期末,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和天源路桥提供担保

270,2ˉO,1926元人民币。经西藏天路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

和 ⒛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,为控股子公司西藏昌都高争建材

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昌都支行贷款 250,0O0,000元 提

供担保,贷款期限 7年 (⒛15年 6月 28日 放贷);经西藏天路第五

属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,为控股子公司西藏天源路桥有限

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拉萨分行营业部申请开立 ⒛,270,19260

元银行保函提供担保,倮函期限 30个月。

我们认为:公司严格执行有关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关于对

外担保的有关规定,控制了对外担保的风险,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公司

股东、尤其是中小股东杈益的情况。
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逯一新  罗会远  黄智

二○二○年四月十六日



(以 卜尢0文 ,仅为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重再对公司对外扣锞

恃况的专顼说明忠吨签宁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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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下无IE文 ,仅为 lF嘁灭路股份订H(公司独立rrt1i刈 公司刈外担像

忖况的专项说 ll总 见笠刂i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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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 卜无正文,仅为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独讠董扌对公冂对外担

保情猊的专项说 ll崽 见签字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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